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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24  

 

一.U系列锦标赛 

（一）城市 

1.城市间交通便利 

机场、火车站距离酒店不超过 1 小时车程。 

2.市内交通便利 

酒店距离比赛场馆、训练场地及健身房均不超过 20 分钟车程。 

（二）场馆 

1.场馆具备排球竞赛规则规定的场区面积。 

2.配备至少 2 块比赛场地且配备中国排球协会批准的专项竞赛器材。 

3.场馆及周边配备至少 4块训练场地且配备中国排球协会批准的专项

训练器材。 

4.场馆配备至少 1 块电子计时记分显示屏。 

5.提供可免费使用的健身房及充足的力量训练器械。 

6.场馆配备至少 2 间运动队更衣室、3 间技术官员工作用房及其他必

备的功能用房。 

7.场馆观众座席数不少于 1500 个。 

8.场馆配备空调，温度可达到 16-25 摄氏度之间。 

9.比赛场地光照强度不低于 1500 勒克斯，训练场地光照强度不低于

800 勒克斯。 

10.场馆内须具备高速无线网络。 

11.优良的基础设施及安全保障能力（场馆必须配备消防系统，包括

灭火器、火警报警器、疏散指示灯、疏散通道和逃生设施等）。 

（三）酒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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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配备 2个三星级以上标准酒店，酒店位置适中，距比赛场馆、训练

场地及健身房车程均不超过 20分钟。 

2.运动队酒店可容纳 320 人以上住宿，至多 2人一间，可为每支运动

队提供不少于 2个单人间，餐厅可满足 100 人同时就餐。 

3.技术官员酒店可容纳 50人以上，至多 2 人一间，餐厅可满足 50人

同时就餐。 

4.运动队酒店配备可供免费使用的会议室。 

5.为运动队、技术官员免费提供酒店至比赛场馆、训练场地和健身房

的接驳车。 

6.优良的基础设施、接待服务水平及安全保障能力（酒店必须配备消

防系统，包括灭火器、火警报警器、疏散指示灯、疏散通道和逃生设

施等）。 

（四）餐饮 

1.比赛期间就餐应采用自助餐形式，承办方应保证饮食卫生，对食材

进行检验检疫，严防食物中毒及兴奋剂违规。 

2.尊重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的饮食习惯。 

3.根据比赛及工作需要，单独或补充安排技术官员和工作人员就餐；

并根据赛程安排适当延长用餐时间，重点保障运动队赛前、赛后就餐，

必要时为运动队提供加餐。 

（五）竞赛组织 

1.具备国际国内排球赛事竞赛组织经验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2.具备良好安全保障和医疗服务团队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3.具备专业水平辅助裁判员团队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4.具备良好后勤服务团队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5.具备成熟赛事运营、宣传和推广能力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（六）政府支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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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获得省级体育主管部门（体育局、排球协会等）及属地政府的同意

及支持。 

（七）赛事推广 

1.有市场推广营销计划及专业团队。 

2.按要求设计制作秩序册、证件、门票、标识、赛事宣传材料及奖杯、

奖牌。 

3.根据转播计划及要求制作和提供专业转播信号（4 机位以上）。 

（八）经费条件 

1.承办收入 

1）排球中心拨付承办经费 1400元/人×参赛运动员实际人数。 

2）参赛队缴纳食宿费：350元/人/天×参赛队实际人数。 

3）经排球中心/排球协会授权的比赛商务开发收入。 

2.承办开支 

1）赛事竞赛组织费用，租用场馆、车辆，聘用工作人员等。 

2）排球中心选派的管理委员会和裁判员城市间交通费、赛时酒店食

宿和劳务费（管理委员会 500 元/人/天、裁判员 400元/人/天，含抵离

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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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U系列冠军赛 

（一）城市 

原则上分为分站赛、晋级赛和总决赛。申办分站赛的单位应具备至少

承办 2 站分站赛比赛的条件。 

1.城市间交通便利 

机场、火车站距离酒店不超过 1 小时车程。 

2.市内交通便利 

酒店距离比赛场馆、训练场地及健身房均不超过 20 分钟车程。 

（二）场馆 

1.场馆具备排球竞赛规则规定的场区面积。 

2.配备至少 1 块比赛场地且配备中国排球协会批准的专项竞赛器材。 

3.场馆及周边配备至少 2块训练场地且配备中国排球协会批准的专项

训练器材。 

4.场馆配备至少 1 块电子计时记分显示屏。 

5.提供可免费使用的健身房及充足的力量训练器械。 

6.场馆配备至少 2 间运动队更衣室、3 间技术官员工作用房及其他必

备的功能用房。 

7.场馆观众座席数不少于 1500 个。 

8.场馆配备空调，温度可达到 16-25 摄氏度之间。 

9.比赛场地光照强度不低于 1500 勒克斯，训练场地光照强度不低于

800 勒克斯。 

10.场馆内须具备高速无线网络。 

11.优良的基础设施及安全保障能力（场馆必须配备消防系统，包括

灭火器、火警报警器、疏散指示灯、疏散通道和逃生设施等）。 

（三）酒店 

1.配备 1 至 2 个三星级以上标准酒店，酒店位置适中，距比赛场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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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练场地及健身房车程均不超过 20 分钟。 

2.可容纳运动队 160人以上住宿，至多 2 人一间，可为每支运动队提

供不少于 2 个单人间，餐厅可满足 100 人同时就餐；可容纳技术官员

30 人以上住宿，至多 2 人一间，餐厅可满足 30 人同时就餐。 

3.运动队酒店配备可供免费使用的会议室。 

4.为运动队、技术官员免费提供酒店至比赛场馆、训练场地和健身房

的接驳车。 

5.优良的基础设施、接待服务水平及安全保障能力（酒店必须配备消

防系统，包括灭火器、火警报警器、疏散指示灯、疏散通道和逃生设

施等）。 

（四）餐饮 

1.比赛期间就餐应采用自助餐形式，承办方应保证饮食卫生，对食材

进行检验检疫，严防食物中毒及兴奋剂违规。 

2.尊重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的饮食习惯。 

3.根据比赛及工作需要，单独或补充安排技术官员和工作人员就餐；

并根据赛程安排适当延长用餐时间，重点保障运动队赛前、赛后就餐，

必要时为运动队提供加餐。 

（五）竞赛组织 

1.具备国际国内排球赛事竞赛组织经验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2.具备良好安全保障和医疗服务团队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3.具备专业水平辅助裁判员团队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4.具备良好后勤服务团队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5.具备成熟赛事运营、宣传和推广能力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（六）政府支持 

需获得省级体育主管部门（体育局、排球协会等）及属地政府的同意

及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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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赛事推广 

1.有市场推广营销计划及专业团队。 

2.按要求设计制作秩序册、证件、门票、标识、赛事宣传材料及奖杯、

奖牌。 

3.根据转播计划及要求制作和提供专业转播信号（4 机位以上）。 

（八）经费条件 

1.承办收入 

1）排球中心拨付承办经费 1400元/人×参赛运动员实际人数。 

2）参赛队缴纳食宿费：350元/人/天×参赛队实际人数。 

3）经排球中心/排球协会授权的比赛商务开发收入。 

2.承办开支 

1）赛事竞赛组织费用，租用场馆、车辆，聘用工作人员等。 

2）排球中心选派的管理委员会和裁判员城市间交通费、赛时酒店食

宿和劳务费（管理委员会 500 元/人/天、裁判员 400元/人/天，含抵离

日）。 

  



7 

 

三.成年锦标赛 

（一）城市 

1.城市间交通便利 

机场、火车站距离酒店不超过 1 小时车程。 

2.市内交通便利 

酒店距离比赛场馆、训练场地及健身房均不超过 30 分钟车程。 

（二）场馆 

1.场馆具备排球竞赛规则规定的场区面积。 

2.配备至少 2 块比赛场地且配备中国排球协会批准的专项竞赛器材。 

器材。 

3.场馆及周边配备至少 4块训练场地且配备中国排球协会批准的专项

训练器材。 

4.场馆配备至少 2 块电子计时记分显示屏。 

5.提供可免费使用的健身房及充足的力量训练器械。 

6.场馆配备至少 4 间运动队更衣室、4 间技术官员工作用房及其他必

备的功能用房。 

7.场馆观众座席数不少于 2500 个。 

8.场馆配备空调，温度可达到 16-25 摄氏度之间。 

9.比赛场地光照强度不低于 1500 勒克斯，训练场地光照强度不低于

800 勒克斯。 

10.场馆内须具备高速无线网络。 

11.必须配备视频挑战系统、LED电子广告屏。 

12.优良的基础设施及安全保障能力（场馆必须配备消防系统，包括

灭火器、火警报警器、疏散指示灯、疏散通道和逃生设施等）。 

（三）酒店 

1.配备 2个四星级以上标准酒店，酒店位置适中，距比赛场馆、训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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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地及健身房车程均不超过 30分钟。 

2.运动队酒店可容纳 280 人以上住宿，至多 2人一间，可为每支运动

队提供不少于 2个单人间，餐厅可满足 100 人同时就餐。 

3.技术官员酒店可容纳 50人以上，至多 2 人一间，餐厅可满足 50人

同时就餐。 

4.运动队酒店配备可供免费使用的会议室。 

5.为运动队、技术官员免费提供酒店至比赛场馆、训练场地和健身房

的接驳车。 

6.优良的基础设施、接待服务水平及安全保障能力（酒店必须配备消

防系统，包括灭火器、火警报警器、疏散指示灯、疏散通道和逃生设

施等）。 

（四）餐饮 

1.比赛期间就餐应采用自助餐形式，承办方应保证饮食卫生，对食材

进行检验检疫，严防食物中毒及兴奋剂违规。 

2.尊重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的饮食习惯。 

3.根据比赛及工作需要，单独或补充安排技术官员和工作人员就餐；

并根据赛程安排适当延长用餐时间，重点保障运动队赛前、赛后就餐，

必要时为运动队提供加餐。 

（五）竞赛组织 

1.具备国际国内排球赛事竞赛组织经验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2.具备良好安全保障和医疗服务团队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3.具备专业水平辅助裁判员团队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4.具备良好后勤服务团队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5.具备成熟赛事运营、宣传和推广能力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（六）政府支持 

需获得省级体育主管部门（体育局、排球协会等）及属地政府的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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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支持。 

（七）赛事推广 

1.有市场推广营销计划及专业团队。 

2.按要求设计制作秩序册、证件、门票、标识、赛事宣传材料及奖杯、

奖牌。 

3.根据转播计划及要求制作和提供专业转播信号（6 机位以上）。 

（八）经费条件 

1.承办收入 

1）排球中心拨付承办经费 1400元/人×参赛运动员实际人数。 

2）参赛队缴纳食宿费：450元/人/天×参赛队实际人数。 

3）经排球中心/排球协会授权的比赛商务开发收入。 

2.承办开支 

1）赛事竞赛组织费用，租用场馆、车辆，聘用工作人员等。 

2）排球中心选派的管理委员会和裁判员城市间交通费、赛时酒店食

宿和劳务费（管理委员会 600 元/人/天、裁判员 500元/人/天，含抵离

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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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成年冠军赛 

（一）城市 

原则上分为分站赛和总决赛。申办分站赛的单位应具备至少承办 2站

分站赛比赛的条件。 

1.城市间交通便利 

机场、火车站距离酒店不超过 1 小时车程。 

2.市内交通便利 

酒店距离比赛场馆、训练场地及健身房均不超过 20 分钟车程。 

（二）场馆 

1.场馆具备排球竞赛规则规定的场区面积。 

2.配备至少 1 块比赛场地且配备中国排球协会批准的专项竞赛器材。 

3.场馆及周边配备至少 2块训练场地且配备中国排球协会批准的专项

训练器材。 

4.场馆配备至少 2 块电子计时记分显示屏。 

5.提供可免费使用的健身房及充足的力量训练器械。 

6.场馆配备至少 2 间运动队更衣室、4 间技术官员工作用房及其他必

备的功能用房。 

7.场馆观众座席数不少于 2500 个。 

8.场馆配备空调，温度可达到 16-25 摄氏度之间。 

9.比赛场地光照强度不低于 1500 勒克斯，训练场地光照强度不低于

800 勒克斯。 

10.场馆内须具备高速无线网络。 

11.必须配备视频挑战系统、LED电子广告屏。 

12.优良的基础设施及安全保障能力（场馆必须配备消防系统，包括

灭火器、火警报警器、疏散指示灯、疏散通道和逃生设施等）。 

（三）酒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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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配备 1 至 2 个四星级以上标准酒店，酒店位置适中，距比赛场馆、

训练场地及健身房车程均不超过 20 分钟。 

2.可容纳运动队 160人以上住宿，至多 2 人一间，可为每支运动队提

供不少于 2 个单人间，餐厅可满足 100 人同时就餐；可容纳技术官员

30 人以上住宿，至多 2 人一间，餐厅可满足 30 人同时就餐。 

3.运动队酒店配备可供免费使用的会议室。 

4.为运动队、技术官员免费提供酒店至比赛场馆、训练场地和健身房

的接驳车。 

5.优良的基础设施、接待服务水平及安全保障能力（酒店必须配备消

防系统，包括灭火器、火警报警器、疏散指示灯、疏散通道和逃生设

施等）。 

（四）餐饮 

1.比赛期间就餐应采用自助餐形式，承办方应保证饮食卫生，对食材

进行检验检疫，严防食物中毒及兴奋剂违规。 

2.尊重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的饮食习惯。 

3.根据比赛及工作需要，单独或补充安排技术官员和工作人员就餐；

并根据赛程安排适当延长用餐时间，重点保障运动队赛前、赛后就餐，

必要时为运动队提供加餐。 

（五）竞赛组织 

1.具备国际国内排球赛事竞赛组织经验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2.具备良好安全保障和医疗服务团队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3.具备专业水平辅助裁判员团队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4.具备良好后勤服务团队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5.具备成熟赛事运营、宣传和推广能力的承办单位优先。 

（六）政府支持 

需获得省级体育主管部门（体育局、排球协会等）及属地政府的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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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支持。 

（七）赛事推广 

1.有市场推广营销计划及专业团队。 

2.按要求设计制作秩序册、证件、门票、标识、赛事宣传材料及奖杯、

奖牌。 

3.根据转播计划及要求制作和提供专业转播信号（6 机位以上）。 

（八）经费条件 

1.承办收入 

1）排球中心拨付承办经费 1400元/人×参赛运动员实际人数。 

2）参赛队缴纳食宿费：450元/人/天×参赛队实际人数。 

3）经排球中心/排球协会授权的比赛商务开发收入。 

2.承办开支 

1）赛事竞赛组织费用，租用场馆、车辆，聘用工作人员等。 

2）排球中心选派的管理委员会和裁判员城市间交通费、赛时酒店食

宿和劳务费（管理委员会 600 元/人/天、裁判员 500元/人/天，含抵离

日）。 


